附件2：

2025年度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水利类项目

联合专项整治情况分析报告
根据《2025年度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联合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柳政管发〔2025〕14号）文件要求，市政管办联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和园林局及市农业农村局于2025年11月开展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联合专项整治，现将水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类项目联合专项整治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此次联合专项整治工作随机抽取完成交易的依法必须招标的水利类项目12个，检查小组成员从广西综合评标专家库随机抽取，检查形式为集中查阅招标投标全过程成果存档文件。

二、检查情况

根据专家的检查成果，抽查项目均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招标公告、公示中标结果；未发现规避招标、未招先建和未依法进场交易的现象；未发现有项目在招标投标过程中设置不合理限制和壁垒的现象，抽查项目招标程序基本规范。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招标代理服务质量有待提升

个别项目招标公告、招标文件中的范围、规模、招标控制价等内容与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文件不一致；招标文件存在前后矛盾等错误。

（二）履约保证金管理不规范

个别项目存在投标人缴纳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与招标文件要求不一致的情况。

（三）招标文件加分条件设置不规范

个别项目的招标人要求投标人在广西设区市的城区有一定办公面积的固定场所才能加分。

下一步工作要求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市水利局已向各有关单位下发整改通知书，并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列出整改计划，分类开展问题整改，作出整改方案，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形成问题整改台账，逐项落实销号。同时，督促各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以问题为导向，梳理制度、人员、执行等方面的短板，做到举一反三，对照检查开展自查自纠，对辖区内负责监管的项目开展排查，杜绝问题再次发生，提高监管水平。


